
建市函〔2020〕426 号

关于开展 2020 年度全省住建部门建筑市场
监督检查的通知

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（城乡建设局），广德市、宿松县住房城乡建

设局：

根据安徽省商事制度改革联席会议办公室《关于做好 2020

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通知》（皖商改联办〔2020〕

2 号）、《关于印发<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随机抽查事项清单

（2020 年版）>及<2020 年度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随机抽查工

作计划>的通知》（建稽函〔2020〕200 号）和安徽省住房和城乡

建设厅关于发布 2020 年《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随机抽查工作

指引》的公告（第 40 号）要求，经研究，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

2020 年全省住建部门建筑市场监督检查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检查内容

（一）资质资格监管。各市、省直管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

门开展建筑业企业资质（施工、监理）检查情况；工程建设领域

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“挂证”等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情况。

（二）建筑市场行为。建设单位是否依法履行法定建设程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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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存在违法发包行为；施工单位是否存在转包、违法分包、挂

靠等违法行为；是否按招标文件要求配备管理人员及项目经理、

总监到岗履职情况等。

（三）劳务用工管理。用人单位是否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；

施工总承包单位是否建立劳务人员实名制花名册、考勤表、工资

表等台账，是否实行生物识别考勤，是否建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

户，是否按月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，是否进行维权公示等；分包

单位是否签订三方协议委托银行通过专用账户直接向农民工发放

工资。

（四）保证金缴存情况。四项保证金的收款单位是否依法依

规收取并及时退还，是否存在强制收取现金保证金问题等；建设

单位是否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；施工总承包单位是否缴存农民工

工资保证金，是否实行差异化管理；银行保函、商业保险、第三

方担保方式替代现金形式保证金情况。

二、检查形式

（一）各市自查。随机抽查事项分为两类，一是以依法注册

企业为检查对象的基本项目，检查对象从“安徽省事中事后综合

监管平台”企业库中抽取。二是以工程项目为载体检查各方市场

主体企业和个人的特殊项目，检查对象从“安徽城乡规划建设综

合管理平台-行政执法管理系统”项目库中抽取。抽查企业为在本

地区工商部门登记并取得建筑业资质企业、工程监理资质企业，

抽查比例为 3%；市场行为自查对象为本行政区域内房屋建筑和市

政工程建设项目，自查比例为 3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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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省厅督查。一是按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方式，随机

抽查市级在建工程项目不少于 3 个，其中政府投资项目不少于 2

个，房地产开发项目 1个；县级（不少于 1 个县）在建工程项目

2 个，其中政府投资项目 1 个，房地产开发项目 1 个。二是督查

各地是否按规定开展建筑业企业资质及市场行为监督检查、“挂

证”整治、发承包行为专项整治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

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；是否按规定记录各方主体信用不良

记录、按规定移送违法违规问题线索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各市自查。2020 年 5 月中旬开始，11 月底结束。

（二）省厅督查。2020 年 10 月上旬开始，11 月底结束。督

查组成员从省厅专家库随机抽取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狠抓落实。各市、省直管县住房城乡建设

主管部门要根据本地区本部门工作实际，细化工作方案，明确专

人负责，受检项目均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

违规泄露检查信息。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认真抓好整改落实，

确保检查效果。

（二）严格制度，结果公开。各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

在检查完成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，将检查结果录入安徽省事中事

后综合监管平台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安徽）向社

会公开。涉及违法违规的，予以通报并在安徽省建筑市场监管公

共服务平台公开。涉及其他部门的，及时移交相关部门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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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明确要求，按时填报。各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

在每季度未登录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平台，报送建筑工程施工转包

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查处情况统计表、建筑市政工程建设领域拖

欠农民工工资案件查处情况统计表、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缴纳情

况统计表。

请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将联络员名单反馈我厅建筑市场监管

处。自查结束后应及时报送自查工作总结。

联系人：方国武 电话（传真）：0551-62871513

邮 箱：anhuijianshe@163.com。

附件：1.受检工程基本情况表

2.建设单位检查表

3.各方主体项目现场须提供材料清单

4.施工（总承包、专业承包、分包）企业检查表

5.建筑业企业资质检查表

2020 年 4 月 2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20 年 4月 28日印发


